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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彙編 

案例四、重複核銷，詐領國旅卡休假補助費 

壹、 案情摘要 

小吳為某區公所里幹事，係依法令服務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

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依該市駐里事務費核發作業要點及可支用項

目一覽表等相關規定，里幹事可按月檢據核銷駐里事務費新臺幣（下同）

6,000元。小吳先是至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購買抗

UV 防曬褲及排汗褲，因該等消費項目符合該市駐里事務費核發作業要點

及可支用項目一覽表等相關規定，小吳遂據以核銷駐里事務費，惟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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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又將該 2 筆消費另行申請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使區公所相關承

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將該 2 筆消費之補助金額 1 萬 3,000 餘元撥付小吳

銀行帳戶內，小吳因此重複請領詐得前述金額。 

貳、偵處情形 

一、小吳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經廉政署移送地檢署偵辦。 

二、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小吳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將其提起公訴。 

三、法院考量小吳犯後坦承犯行，並繳還所詐取之強制休假補助費，頗具

悔意，以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詐取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 3 月，緩刑 2

年確定。 

參、 弊端癥結 

一、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公務人員申請強制休假補助費，須先列印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並

核對確認無誤後，持向機關人事、會計機構請領。本案小吳於核銷里幹事

駐里事務費後，復利用同筆消費再請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其請領日

期間隔短暫，該區公所人事、會計機構卻未能察覺小吳所申請核銷駐里事

務費及強制休假補助費之店家名稱、消費地點、消費日期、消費項目及消

費金額等，是否有相同或其他異常情形，而將重複請領之補助費匯入其銀

行帳戶內。 

二、無檢據核銷機制 

現行「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之支領程序，只需公務人員前往國

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後，再於該年度「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

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上核章，即可申請核銷刷卡消費之金額，尚無須另行

檢據核銷，故消費單據易被移作他用，形成管理上之漏洞。 

三、員工法紀觀念薄弱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

之不法利益。本案小吳職司里幹事職務，原應崇法務實，明知不可以同一

消費重複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及駐里事務費，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持相同發票單據重複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使區公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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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財物，實係法治觀念薄弱使然。 

肆、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一、研訂內部作業規定，加強勾稽比對核銷憑證 

建議機關研訂內部作業規定，凡請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者，須一

併檢附統一發票等核銷憑證，以供人事、會計機構加強勾稽比對。 

二、強化人事、主(會)計、政風機構橫向聯繫功能 

人事、主(會)計機構應加強橫向聯繫功能，以落實審核員工之休假期

間與消費日期、消費地點、消費項目(明細)、消費金額是否異常。政風機

構應適時針對異常案件採取調卷、訪查等查處作為，俾機先防杜弊案發生

。 

三、加強廉政法治教育 

政風機構應蒐編詐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之相關案例，協調單位主

管督同所屬人員加強宣導，俾建立員工法治觀念，強化廉潔意識，尤其對

於新進員工，應特別對其加強宣導，以收防微杜漸之效。 

伍、自行檢視事項 

□ 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消費項目(明細)、消費金額是否異常？ 

□ 休假時間與消費時間是否異常？ 

□ 強制休假補助費核銷內容是否為其他費用支用項目(範圍) ? 

□ 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店家名稱、消費地點、消費日期、消費項目

及消費金額，與已核銷之其他費用核銷憑證，二者是否相同？ 

□ 舉辦員工法紀教育宣導，是否將公務員重複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案例、

刑法有關自首之效力等納入宣導內容？ 

□ 是否定期、不定期抽查、勾稽強制休假補助費與其他費用（如駐里事

務費）之核銷案件，有無重複申領？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

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營造全民貪污『零容忍』。 

廉政檢舉專線 0800- 286-586、04-836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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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刑事警察局網站（104年 3月 19日） 

小心貨到付款也可能遇詐！一名王姓空服員在拍賣網站上購買名牌懷

錶，當她收到宅急便包裹並交付 5000元貨款之後，竟發現裡面是一支廉價

假錶，但宅急便卻表示要王女和對口的香港物流公司確認才能停止匯款，而

該香港物流公司的電話則根本打不通。刑事警察局統計，這類賣家的特徵是

往往竊取他人的拍賣帳號，並使用手機通訊軟體私下交易，再透過難以聯繫

的香港物流公司配送，呼籲民眾提高警覺。 

王姓空服員（女，73年次）長期飛國際航線，一月初在雜誌上看中一支

懷錶，但機上免稅商品並未販售該產品，乃上拍賣網站詢問碰碰運氣，恰好

有賣家回復有現貨，要王女用 LINE私下討論交易事宜。王女見價格合理還

可以貨到付款，爽快同意。詎料當收到包裹並付款後，拆開才發現裡面是ㄧ

支看起來在夜市 100元有找的假錶，還附上中國大陸的品質保證書。王女趕

緊致電宅急便公司要求暫停付款，宅急便卻表示貨款會在 7天內匯給香港物

流公司，要她先和香港物流公司聯絡，結果香港物流公司的電話不是ㄧ接通

就掛斷，就是直接轉入語音信箱；和賣家聯繫，賣家則要她先把產品寄回才

會退款，王女擔心再度上當，只好自認倒楣，氣得大呼再也不使用網拍購物

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鍾姓高中生身上。今年 3月間，鍾

男（87年次）在拍賣網站上看中一雙名牌球鞋，和賣家用

LINE私下交易，談妥 2530元貨到付款，結果打開竟然是ㄧ

雙舊的藍白拖，和賣家聯絡，賣家給了鍾男ㄧ個地址要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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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貨寄回去，莫名其妙的是，這個收件人陳○○根本也是被害人，他說自己

自從和這個賣家買過東西還大吵ㄧ架之後，就常常收到其它被害人的退貨，

讓他不勝其擾。 

刑事警察局表示，近來這類遊走在「詐欺」與「交易糾紛」之間灰色地

帶的案件越來越多，賣家往往盜用他人的拍賣帳號或使用假身分申請拍賣帳

號，販售手錶、球鞋、背包、手機等商品，但卻寄送明顯與貨款價值不符的

山寨或破舊物品，只要被害人要求退貨，就推說要先收到寄回的商品才能退

款，等被害人依言將商品寄回卻發現苦等不到退款時，早已超過宅急便限定

7天的時限，將貨款匯給國外物流公司了，而國外物流公司的申訴電話更是

難以聯繫。刑事警察局再度呼籲，使用網拍務必謹慎，除公開下標避免私下

交易外，並儘量以面交方式取貨付款，若採貨到付款，可事先和賣家約定拆

封驗貨後才付款，如遇貨品是由國外物流公司寄出則應心生警惕。有任何疑

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資料來源：◎魯明德(清流月刊104年3月） 

資訊安全是物聯網裝置能否可靠運作的重要因素，必須在網路及裝置本

身都做到安全可靠，物聯網才有發展。 

網際網路的出現，不但改變人與人的溝通模式，也改變了以往的商業模

式。雖然有這麼大的改變，然而，在這個時期，人與人、人與資訊間的互動，

資通安全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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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還是以人為主體。而今資訊內容已無法滿足快速多變的環境，我們開始

把網際網路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一旦生活周遭的物品可以上網，使用者就能

利用行動裝置對它們進行遠端遙控。 

當人與物之間的互動少了人為的操控，變成物體間可以自行溝通、運算、

執行，而能達成我們要求的結果，則是一個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的形成，也是智慧生活的概念。當溫度感測器偵測到室溫到達 28℃時，自動

通知窗戶關閉、冷氣打開，這樣的生活豈不善哉？ 

科技新貴小潘也看到這個商機，基於對資訊的專業，他想到另一個問題，

當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相連時，如果在資料的傳輸過程中

遭到竊取或竄改，豈不是天下大亂？於是，小潘趁著新春期間的師生下午茶

約會中，跟司馬特老師討論這個議題。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後，就回應小潘提的物聯網議題，在維基百科中的

定義，物聯網就是像家電一樣的物體網路，所以它是機器之間（Machine to 

Machine, M2M）的網路；而機器可以是廣義的機器，也可以是一個小感測器。

惟不論是機器或感測器，面臨的資安問題都是一樣的，如果資安問題沒有處

理好，物聯網要普及是不容易的。 

物聯網所連接的機器，可以是電冰箱、冷氣機等大型家電，也可能小到

是窗戶或門上的入侵感測器，所以在安全機制上，首先要有一個安全的啟動

制，從電源接上的那一刻起，就要先透過數位簽章進行驗證，以確認該裝置

上的軟硬體是否為真、沒有被竄改；設備上的軟體經由數位簽章與設備進行

驗證，確保是原來授權的軟體，以免不法軟體入侵。其次則是要做存取控制，

裝置在安全啟動之後，作業系統會根據既定的權限規則，對網路上的機器進

行存取控制，讓它們只能依預設的權限被驅動，並使用完成工作所需的資源。

任一個元件如果被惡意竄改後，想要做出超出權限的工作，存取控制就是一

種損害控管的機制，讓入侵者即使能成功侵入，但對系統的存取權限只能達

到最小程度，受損的資訊也會被限制在那些認證資訊授權的網路中。 

小潘聽到司馬特老師的說明，也有了頓悟；接著問：前面談的都是機器

本身的安全機制，至於整個網路是否需要什麼安全機制來配合呢？司馬特老

師喝口咖啡繼續說，物聯網是在現有的行動網路上，整合感測網路與應用平

臺所合成的，所以行動網路上的認證、加密機制，都適用於物聯網上。在傳

統的網際網路上，網路層的認證是負責網路層的身分認證，應用層的認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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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應用層的認證，各自負責自己的工作。但是，物聯網上所使用的裝置，

應用系統與網路通訊通常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網路層的認證是必要的，應用

層的認證則可視需要決定是否認證。 

當物聯網上的應用服務由電信業者提供時，資訊的傳送已在網路層經過

認證，應用服務即可利用這個認證，不需再進行應用層的認證。當物聯網的

應用服務由第三方業者提供時，因為無法從第三方業者獲得金鑰等安全參數，

這時就可採取獨立的應用層認證，不用考慮網路層認證。如果應用服務是對

安全需求更高的產業，如金融業，則網路層的安全認證可能無法完全滿足業

者的安全需求，這時將會採取更高等級的應用層認證。除了認證之外，在資

訊傳輸的過程中還是需要有加密的機制；在網際網路上，網路層的加密方式

是在每個傳輸節點上不斷進行加、解密，應用層的加密方式則是點對點的。

業者可針對傳輸資料的重要性，考量營運成本，選擇採用那一種加密機制確

保安全性。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一番說明，對物聯網的安全機制有了深一層的了

解，資訊安全不是物聯網的附加功能，而是物聯網裝置能否可靠運作的一個

重要因素，必須從裝置本身及網路兩方面都做到安全、可靠，物聯網才會有

明天。華燈初上，這個月的師生下午茶又接近尾聲，小潘帶著滿滿的收穫，

踏上回家之路。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網站  

一、公務車執行公務遭暴力毀損 

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稽查隊副隊長劉○○等 8人，98年 9月 7

日前往取締○○村泰國蝦養殖戶，養殖戶與負責取締的高屏溪流域管

機關安全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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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稽查隊發生衝突，8名稽查員遭養殖戶包圍及追打，稽查員受傷

送醫，3部公務車遭民眾掀翻。 

■研析 

公務機關執行稽查業務時，常遇民眾惡言相向，進而有暴力事件發生，

稽查人員可會同當地轄區警方前往稽查，以免公務車及人員受到傷害。 

 

二、駕駛精神狀況不佳肇事 

○○鄉公所王姓主計主任 98年 6月 12日下午騎乘該公所機車出

差，獲友人邀請小酌，傍晚騎車回公所簽退時與 1部箱型車發生擦撞，

造成右腳受傷，經實施酒測，王主任酒測值高達每公升 0.8915毫克，

經該縣縣府主計處予以懲處。 

■研析 

公務車駕駛因酒駕、睡眠不足等因素肇事，除違 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外，重則觸犯公共危險罪，亦破壞機關形象，為了駕駛本身與用路人之

生命、身體安全，公務車駕駛應覺察自身健康狀況，若有身體不佳狀況

者，應避免駕車。 

 

三、未遵守道路交通法規肇事案件 

98年 11月間〇〇政府環保局杜姓司機駕公務小貨車執行公務，

車子突然熄火，他按下臨停雙閃燈，但未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

在後方 30至 100公尺處設置故障標誌，等車子重新發動後，一酒駕

騎士撞上致死，該名杜姓駕駛經判處業務過失致死罪，拘役 50天，

得易科罰金 5萬元，緩刑 2年。 

■研析 

應加強行車安全督導，提高駕駛警覺，建立安全駕駛觀念，避免意外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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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月刊（中華民國 104年 3月號） 

保 防 短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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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站  

壹、前言 

因應新的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關於肉品管理等級，經濟部、衛福

部與農委會於去（2014）年 8月邀請專家審查後，規劃將准許美、加 30

月齡以下牛隻的食道肌、血管、頭骨肉、面頰肉、骨髓與牛油等六項雜碎

產品進口。未來美國的牛雜進口，經濟部承諾仍會比照 2009年 11月放寬

美牛進口時所定下的「三管五卡」措施，要「管源頭、管邊境、管市場」，

以及「核、標、開、驗、查」等。 

面對一連串的食安事件後，民間還喘不過氣的當兒，政府卻暗自偷渡

管制標準的認定，在政策上放寬准許美、加牛隻的食道肌、血管、頭骨肉、

面頰肉、骨髓與牛油等六項雜碎進口。此一偏重政治經營與商業考量，實

則犧牲消費者健康的作為，真令消基會感到悲憤與絕望。 

 

貳、調查報告 

就醫學角度，腹腔、胸腔裡的組織，均屬

「內臟」。消基會認為在談判桌上談判的經濟

部官員顯然不知道美方的刻意引導之詞，而被

誤導了。可是，農委會（獸醫相關專業）、衛

福部（醫科專業）怎可任意開放國境大門，犧

牲國人健康呢？ 

  消 費 者 服 務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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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基會在此要提醒各部會，就在今（2015）年 1月 30日農委會公告

美國仍屬於牛海綿狀腦病發生國家，亦即狂牛症疫區；而根據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OIE）的規定，美國疫區身份能否排除，必須在七年之內不再爆

發其他病例，並經過 OIE的審查確定後，才能從狂牛症的疫區除名。因此，

經濟部、農委會、衛福部食藥署均必須遵守 OIE的相關規定，不應棄消費

者健康於不顧，一意專斷；甚至一再誤導民眾新開放的是「非內臟」進口。 

就已知的發病個案看，吃進狂牛症肉品而感染罹病的消費者（罹患人

類庫賈氏症），潛伏期甚長；亦且國人對於狂牛症的症狀，並不熟悉，只

能仰賴政府把關。政府更要以專業而負責的態度開誠佈公，把專業術語口

語化，使民眾充分了解，並讓消費者享有充分的選擇權；務比將複雜且具

有危害性的評估資訊透明化。 

只要食用被感染狂牛症的牛肉、牛奶和乳製品的人，都是可能患染庫

賈氏症（BSE）的高危險群；而且人類庫賈氏症的潛伏期長達數年到數十

年的情形下，狂牛症不僅能「跨物種」傳染，還可能在人體內創造出新的

變種病菌，足以引發腦部破壞並致人死亡。面對著新型庫賈氏症，消費者

在大啖美食之際風險過高，實不能輕鬆以待。 

消基會的專家表示，西班牙科學家甫於 2014年 1月發現感染搔癢症

(羊型狂牛症)的羊隻，在其腎上腺、胰臟(腰尺) 、心臟、皮膚、膀胱、

乳腺組織、肝、腎、肺和肌肉組織中發現有異常的普力昂蛋白；而且在淋

巴組織都還找不到異常普力昂蛋白時，這些肌肉皮膚和內臟組織就被感染

了。科學家認為，這顯示著狂牛症病原可能經由周邊神經做散布。 

因此，牛雜碎的肌肉組織（頭骨肉，面頰肉）和血管組織，都可能含

有微量的狂牛症病原，使消費者處於食品安全的高風險中；然而，政府研

議開放的過程中，卻從未讓消費者意見能有機會進入政府的決策過程，實

在是漠視消費者的行政獨裁! 

異常普利昂蛋白可能存在腦部、脊髓、內臟等區域，而這次解禁的六

個部位雖然不是主要臟器，卻都有鄰接臟器的軟組織。更何況，宰殺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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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是空氣槍，屠宰過程的碎裂組織極易污染牛隻肢體與內臟各處，因

此，無論是經濟部、衛福部或農委會都應本於專業與消費保護的立場，嚴

正地保障國人健康。 

在過去 10年間，消基會接連點燃「抗美牛」的消費戰役，多次訴求

能有效建立：「境外逐批檢驗」、「海關逐批檢驗」、「肉品履歷」、「完

整標示與警語」、「分區販售，清楚標示」、「受害求償基金」、「業者

產品責任保險」…等等措施；今日再回顧，政府回應的善意能有幾項呢？ 

消基會要指出，我國獸醫師是無法像日本獸醫一般，能夠踏進美國境

內進行檢驗；日本政府可以逐隻檢驗牛隻以確保日人健康，我國卻沒有看

到肉品履歷、完整標示與警語，以及小攤、店面的不完整標示（警語）、

未建立受害求償基金，業者產品責任保險也付之闕如……，凡此種種，如

何讓消基會和所有消費者放心呢！因此，消基會堅決反對美牛雜碎進入台

灣！ 

參、消基會亦呼籲 

一、政府機關 

1.政府應勇於為全民健康把關，拒絕疫區美國牛肉（牛骨和雜碎）進口，

不應出賣國人健康！ 

2.政府官員不應為「下一代的國民健康」做出不負責任的決策；萬一發

生不幸的感染事件，政府應扛負起所有的照護與行政責任。 

3.全面建立「食品履歷」制度，並嚴格把關和執行履歷、標籤的正確性，

防止調包、充混，以積極作為維護國人健康。 

4.要逐步建立境外和進口到岸的逐批檢驗制度，不能迫於政治現實壓力；

要落實逐批檢驗系統，以捍衛國人健康！ 

5.由於變異型庫賈氏症潛伏期長達數年至十數年，消費者很難以因果關

係求償。強烈建議比照藥害救濟制度，成立基金以賠償政策下的犧牲

者。 

二、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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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商品貨架、點菜單上註明肉品來源與警語標示（「美國仍為狂牛病

疫區，消費者應謹慎選擇，以保障自身安全」），以示負責。 

2.投保產品責任保險，萬一消費者受到損害，可以分攤風險，賠償消費

者損失。 

三、消費者 

1.消費者應瞭解海綿狀腦病變（BSE）的成因和可怕之處，啖食口腹之

慾之前，務必三思後果！ 

2.資料顯示，在淋巴組織還找不到異常普力昂蛋白時，肌肉皮膚和內臟

組織就被感染了，科學家認為這顯然是狂牛症病原經由周邊神經散布。

因此，牛雜碎的肌肉組織（頭骨肉，面頰肉）和血管組織都可能含有

微量狂牛症病原，所以帶骨牛肉和內臟甚具威脅性，消費者食用可能

的病牛前務必瞭解嚴重性。 

3.建議在採購年夜飯和過年食物時，盡量選購非疫區的肉品；購買前，

應檢視產地，以確保家人健康！ 

4.牛肉脂肪偏多，吃多可能會造成肥胖、心肌梗塞等問題，過年大魚大

肉的同時，應注意飲食節度。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版(生活)（104 年 4 月 1 日） 

只是被蜜蜂叮一口 ，竟然舌頭麻木、呼吸困難！48歲的洪姓男子逗弄

蜜蜂玩耍，一不小心食指的指甲縫被蜜蜂螫了一口，立刻出現氣喘、全身起

紅疹的過敏反應，幸好馬上就醫，不致休克致死。醫師提醒，蜂毒蛋白對人

體有過敏危險，春夏蜜蜂出沒之際，應避而遠之。 

醫 療 保 健 注 意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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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男之前曾被蜜蜂叮螫過，但他覺得沒事，於是上週喝下午茶時，看到

蜜蜂停在飲料杯，一時興起逗弄，手指只被叮了一口，立刻眼睛腫、臉部、

手腳和鼠蹊部都長滿紅疹、麻木，而且喘不過氣、呼吸困難，非常害怕，趕

緊掛急診，施打減敏針和促進代謝的藥物才減緩。 

收治患者的台中澄清醫院平等院區急診室主任蔡坤曆指出，蜜蜂叮螫會

注入蜂毒蛋白，對人體來說是抗原，會造成過敏反應，釋放組織胺或刺激性

物質，刺激傷口附近的神經，產生疼痛感，嚴重者會引起全身性過敏反應、

支氣管水腫、呼吸困難，休克致命。 

蜜蜂的雄蜂無毒針，但雌蜂毒針有倒勾，叮人後常留針於體表，大多數

蜂螫傷僅產生局部腫痛，而少數會出現嚴重中毒及過敏反應。洪男自述曾被

蜂螫沒事，這次卻嚴重過敏。急診醫師許祐銓說，對蜂毒過敏的人可能第一

次被叮才產生抗體，再度被叮，就會產生嚴重反應，不可大意。 

春夏是蜜蜂採蜜季節，民眾被蜜蜂螫傷病例增加，萬一被蜂螫，蔡坤曆

建議，先冷敷傷口，紓解疼痛、止痛，可塗上阿摩尼亞（氨水）止痛，千萬

不要使用尿液，避免細菌感染，如有過敏反應症狀，出現呼吸困難、噁心、

嘔吐、暈眩、神智不清等，最好在螫咬處上 2寸處綁上手巾，防止靜脈回流，

迅速就醫。 

預防螫傷建議穿淡色服裝，勿擦香水，被蜜蜂追逐，可跑進室內、跳入

水中或進入樹林。因為蜜蜂在樹叢中不易追趕獵物。 

 

 

 

 

 

 


